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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技專校院多元入學簡介 

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一、整體規劃概念與重點 

二、統測命題範圍調整 

三、統測素養導向題型 

四、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 

五、繁星比序納入技能領域 

六、技優甄審乙級技術士證優待加分比率 

參、技專校院考招資訊查詢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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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入學的科大生或二專生 

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報名採計統測成績之招生管道 

免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 

具 
國際或全國 
技藝能競賽 

得獎 
正備取國手 

 
 

四技二專 
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 

四技進修部 
二專夜間部 

單獨招生 

具 
技藝能競賽 
得獎  或 

取得乙級以上 

技術士證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 
入學 

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 
入學 

技高專業群科 
綜高專門學程 

 
校內推薦 
在校前30% 

 

具 
特殊經歷 
實驗教育 

或 
青年儲蓄方案 

科技校院 

繁星計畫 
推甄入學 

四技二專 

特殊選才 
入學 

普高生 
綜高專門學程 
綜高學術學程 

及 
符合四技申請 
入學資格者 

 

四技 

申請入學 

取得學測成績 

四技二專 
日間部 
單獨招生 

*畢業生含應屆、非應屆及同等學力 

技高專業群科 
綜高專門學程 
非應屆普高生 

(含綜高學術學程) 
或 

青年儲蓄方案 
 

壹、技專校院多元入學簡介 
依學生學習情況可選擇適切之四技二專升學管道 

技術型高中/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 畢業生 

技高專業群科 
綜高專門學程 
綜高學術學程 

及 
非應屆普高生 

 
 

技高專業群科 
綜高專門學程 
綜高學術學程 

及 
非應屆普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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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一、整體規劃概念與重點 

108學年度實施新課綱  
著重學生技能養成、提升學生務實致用能力、重視學生學習歷程 

優化技專選才機制、強化人才培育之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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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測考試科目分別為國文、英文、
數學及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
（二）。 

 專業科目的考試科目依群（類）別
屬性不同而分別有不同的考試科目。 

 111學年度命題範圍調整四大原則：
以現行命題範圍為基礎、屬部定專
業科目、屬部定實習科目、屬技專
入學先備知識。 

 技高15群及統測群類別分列如右： 

技高15群 統測20群類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設計群 
商業與管理群 
農業群 
食品群 
餐旅群 
藝術群 
海事群 
水產群 
電機與電子群 
外語群 
家政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設計群 
商業與管理群 
農業群 
食品群 
餐旅群 
藝術群（影視類） 
海事群 
水產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資電類 
外語群—英語類、日語類 
家政群—幼保類、生活應用類 
工程與管理類（無對應技高） 
衛生與護理類（無對應技高） 

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二、統測命題範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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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原則 

3 
原則 
2 

原則 
1 

屬部定 

群專業科目 

屬部定 

群共同實習
科目 

 

以現行命題
範圍為基礎 

屬技專入學
先備知識 

(最大共識) 

 為落實技專校院實務選才及銜接技高務實致用能力，專
業科目(一)及(二)依108新課綱調增部定必修群專業及實習
科目15-30學分，修訂111學年度命題範圍。 

 105至107年，全方面分梯諮詢技專校院所有群類別代表、
15群科中心代表、入學測驗中心、新課綱研修團隊、技
術型高中代表、教師團體及家長團體等單位。 

專業科目(一)、(二)命題範圍原則 



群(類)別名稱 
現行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111學年度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異動情形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01機械群 
機件原理 
機械力學 

機械製造 
機械基礎實習 
機械製圖實習 

機件原理 
機械力學 

機械製造 
機械基礎實習 
機械製圖實習 

不變 

02動力機械群 
應用力學 
引擎原理及實習 

電工概論與實習 
電子概論與實習 

應用力學 
引擎原理 
底盤原理 

引擎實習 
底盤實習 
電子電工實習 

【+2】 
【分為二】 
【合併】 

03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電子學 
基本電學 

電工機械 
電子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實習 
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電工機械 
電工機械實習 

【+1】 

04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電子學 
基本電學 

數位邏輯 
數位邏輯實習 
電子學實習 
計算機概論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實習 
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微處理機 
數位邏輯設計 
程式設計實習 

【+4】 
【-3】 

05化工群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習 
分析化學 
分析化學實習 

化工原理 
(基礎化工、化工
裝置) 

基礎化工 
化工裝置 

普通化學 
普通化學實習 
分析化學 
分析化學實習 

不變 
【分為二】 

統一入學測驗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彙整表 

各群說明-1 



各群說明-2 

群(類)別名稱 
現行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111學年度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異動情形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06土木與建築群 
工程力學 
工程材料 

測量實習 
製圖實習 

工程力學 
材料與試驗 

測量實習 
製圖實習 

不變 
【內容不變】 

07設計群 
彩色原理 
造形原理 
設計概論 

基本設計 
繪畫基礎 
基礎圖學 

色彩原理 
造形原理 
設計概論 

基本設計實習 
繪畫基礎實習 
基礎圖學實習 

專業科目(二)維
持術科實作考試 
【內容不變】 

08工程與管理類 
基礎物理 
基礎化學 

計算機概論 物理(B) 資訊科技 
【-1】 

【內容不變】 
高職無對應科別 

09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概論 
計算機概論 

會計學 
經濟學 

商業概論 
數位科技概論 
數位科技應用 

會計學 
經濟學 

計算機概論 改考
數位科技概論＆
數位科技應用 

【分為二】 

10衛生與護理類 基礎生物(B) 健康與護理 生物(B) 健康與護理 
不變 

高職無對應科別 

11食品群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實習 

食品化學與分析 
食品化學與分析 
    實習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實習 

食品化學與分析 
食品化學與分析   
    實習 

不變 

統一入學測驗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彙整表 



各群說明-3 

群(類)別名稱 
現行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111學年度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異動情形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12家政群幼保類 
家政概論 
家庭教育 

幼兒教保概論 
    與實務 

家政概論 
家庭教育 

嬰幼兒發展照護 
    實務 

【-1】【+1】  
內容相同，名稱修改。 

13家政群生活應 
    用類 

家政概論 
家庭教育 

色彩概論 
家政行職業衛  
    生與安全 

家政概論 
家庭教育 

多媒材創作實務 

【-2】【+1】 
將經課審大會審議多媒
材創作實務是否改為多
媒材應用實務，經通過
確認再由招策會直接修
正。 

14農業群 農業概論 基礎生物(C) 生物(B) 農業概論 不變 

統一入學測驗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彙整表 



各群說明-4 

群(類)別名稱 
現行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111學年度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異動情形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15外語群英語類 
商業概論 
計算機概論 

英文閱讀與寫
作 

商業概論 
數位科技概論 
數位科技應用 

英文閱讀與寫作 
(初階英文閱讀與
寫作練習、中階
英文閱讀與寫作
練習、高階英文
閱讀與寫作練習) 

計算機概論改考數位

科技概論、數位科技

應用。【分為二】 

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
技應用占專業科目(一)
占分比為50%，考試範
圍公告時，不寫明比
例，由統測中心做命
題的規範。 

16外語群日語類 
商業概論 
計算機概論 

日文閱讀與翻
譯 

商業概論 
數位科技概論 
數位科技應用 

日文閱讀與翻譯 
(日語文型練習、
日語翻譯練習、
日語讀解初階練
習) 

 

 

 

 

與英語類相同！ 

統一入學測驗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彙整表 



各群說明-5 

群(類)別名稱 
現行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111學年度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異動情形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17餐旅群 餐旅概論 
餐旅服務 
飲料與調酒 

觀光餐旅業導論 
餐飲服務技術 
飲料實務 

不變 
內容相同，名稱

修改。 

18海事群 輪機 船藝 船藝 輪機 不變 

19水產群 水產生物概要 水產概要 水產生物概要 水產概要 不變 

20藝術群影視類 
專業藝術概論        
(影視) 

展演實務 
(影視製作概論) 

專業藝術概論        
(影視) 

展演實務 
(影視製作概論) 

不變 

統一入學測驗專業科目命題範圍 
彙整表 



專業科目命題範圍程序及成果 

依108課綱
研提命題範
圍草案 

群科中心及
技專等多次
會議共識 

招策會 

相關會議 

報教育部
核定 

辦理 

宣導作業 

• 新舊課綱 

 87課綱：以技高各科別課程綱要決定命題範圍 

 99暫綱：以群為概念 

 108新課綱：以群為概念，因此有些群(類)別命題範圍不變 

• 命題範圍成果 

 不變或僅名稱修改：15群(類)別 

 總計刪減一科目：2類 (08工程與管理類、13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總計新增一科目：2群類 (03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04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總計新增二科目：1群 (02動力機械群) 

耗時兩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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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三、統測素養導向題型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共同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ABC 

專業及實習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國語文: 
著重產業或
職場背景，
評量閱讀及
延伸思考能
力 

數學ABC: 
著重單元觀念統
整、增加圖形等
方式，將重要概
念或原理與生活
經驗結合 

評量統整及
探究思考能
力 

評量實務操
作及運用能
力 

對應核心素養導向之試題研發； 110年於統測中心網頁公告考試大綱 

英語文: 
整合所學且
應用於生活
的能力，以
閱讀能力為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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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四、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1/3) 

備審資
料來源 學習歷程項目 升學參採資料、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件數上限 

技專招生 
入學管道 

學
習
歷
程
中
央
資
料
庫 

基本資料 
• 學生學籍資料 

學生學籍資料 (含校級、班級及社團幹部經歷) 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 

四技申請入學 
(普高生) 

修課紀錄 
• 每學期修課之科目、學分數及成績 

每學期修課之科目、學分數及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 具學分科目之課程實作、作品或書

面報告 
• 三年內最多可上傳18件 
• 檔案格式：影音、PDF、圖片等 

1.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必採)：至多可採計6件。

(各校系可自訂低於6件之上限) 

2.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至多可採計3件(各系可訂低於3件)。 

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 

至多可採計6件，著重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程
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學習統整與應用學習成果。 

四技申請入學 
(普高生) 

多元表現 
• 校內表現、校外表現、志工服務、

競賽成果、檢定證照等 
• 三年內最多可上傳30件 
• 檔案格式：影音、PDF、圖片等 

至多可採計10件，招生校系於簡章說明必、選繳交項目、
件數限制。 

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 
四技申請入學 

(普高生) 

聯
合
會 

報
名
平
台 

自傳 
• (含學習歷程自述)及讀書計畫 

依升學之志願科系，撰寫自傳/學習歷程自述/讀書計畫及各
校系需求之補充資料 

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 

四技申請入學 
(普高生) 

其他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參採資料、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件數上限件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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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四、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2/3)    

 111學年度甄選入學成績採計方式，「學習歷程資料審查」占總成績比率不得低

於40%；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加權占總成績比率至多40%(且不得為0)。 

 件數僅設上限，屬性不同的各校系可依招生需求及特性，再做彈性調整。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之檔案大小為文件檔為2MB，影音檔大小為5MB。 

 升學時，學生除了可從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勾選檔案上傳外，聯合會亦會保留原

上傳PDF檔案的管道供學生上傳資料。 

三階段公布技專校院各升學管道參採學習歷程內容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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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四、備審資料參採學生學習歷程(3/3) 

運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產出升學備審資料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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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科技繁星增列技能領域為第3比序 
 呼應108學年度技術型高中新課綱增進學生實習操作能力，調增部定實習科

目學分數形成「技能領域」，依群科特色提供學生不同專業訓練，強化基
礎實務技能教學，將技能領域納入科技繁星比序項目。 

 自111學年度實施，適用108學年度高一新生。 

 

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五、繁星比序納入技能領域 

技術型高中比序項目 
比序 

排名順序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比序項目 

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1 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2 專精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 核心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4 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 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 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7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 
之總合成績 

8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 
之總合成績 

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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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甄審管道 

 

 領有乙證加分比率: 110學年度以前為15%，111學年起，調整為依技專科系專業相關程度分為

15%、8%、4%三級。讓技高學生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能順利銜接至技專的進階課程，以培養

為優質的專業技術人才。 

乙證對準作業 
及結果 

 技優報名資格：參加各項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者或領有政府機關頒發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現今技優加分比率： 

 參加各項技能競賽獲得名次者，加分比率為10%~55%。 
 領有甲證加分比率為25%。 

鼓勵具實作能力優良學生，不需統測成績即有機會進入技專就學。 

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六、技優甄審乙級技術士證優待加分比率 

  142張證照分列於34種招生專業類別，共436張(次)證照，依照專業相關度分列於高度170張(次) 、
中度156張(次) 、低度110張(次) 

全國技專問卷 
調查及分析 

召開諮詢會議 
及公聽會 

召開招策會 
程序會議 

報部公告 111學年度 
實施 

乙證對準查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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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1學年度技專校院考招連動 
        語文檢定、專技人員普考、APCS納入技優甄審規劃 

研議在學界或業界具有
公信力之語言檢定證照，
讓技專外語群招生能有
更適切的專業對應，擬
研議將語文檢定證照納
入技優甄審之可行性。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如記帳士等15類科)」
證照考試具備高度專業
能力且可作為執業依據，
本會將研議此項證照納
入報名資格之可行性，
依其專業相關性歸至各
類別，鼓勵非應屆畢業
生重返校園。 

108新課綱設立科技領
域，規劃國中與高中生
必修「程式設計」。高
中職學生可藉由APCS
檢驗具備程式設計能力
的學習成果，故規劃提
供技優甄審入學管道，
招收更具資訊潛力的學
生。 

語文檢定
證照 

大學程式設
計先修檢測 
(APCS) 

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
員證照 

 本會將先進行相關資料收集、分析，並列出其納入技優甄審入學管
道之優缺點後，提出可行方案，並召開專家會議進行諮詢及討論。 



20 

參、技專校院考招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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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專校院考招資訊查詢 

 持續提供各招生管道升學方式及招生說明於《技訊網》。 

各招生管道 

各
學
制 

查詢全國各地有哪幾所技專
校院，招收學制、系科組學
程以及有哪些入學管道。 

轉學考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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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專校院考招資訊查詢 

《技訊網》資料檢索 
設定搜尋條件，找到最適合的入學管道和最理想的志願。 

社工 

資料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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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 技專與技高攜手，技專校院考招與技高新
課綱接軌。統測考科範圍名稱微調，內容
隨新課綱躍進，命題方式多方面精進。 

• 多元入學管道朝各管道選才精神穩定進
步，呼應技高新課綱適性揚才的精神，
著重學生技能養成、提升學生務實致用
能力。 

• 技專選才重視學生學習態度、學習歷程。
態度決定高度。 

 

 

 


